
提案階段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苗栗縣政府　函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承辦人：吳國正

電話：037-559601

傳真：037-358151

電子信箱：kenny80276@ems.miaoli.gov.tw

受文者：本府水利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水利字第10601658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府106年8月24日召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中港

溪東興堤岸河廊營造計畫工程」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乙份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6年8月15日府水利字第1060157504號函辦理。

二、另會議記錄請公所轉知里辦公處知悉。

正本：游議長忠鈿、鍾議員東錦、陳議員光軒、鍾議員福貴、羅議員雪珠、陳議員永賢

、邱議員秋琴、立法委員鍾孔炤國會辦公室、苗栗縣頭份市民代表會、苗栗縣河

川生態保育協會、苗栗縣頭份市公所、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副本：本府水利處 2017-08-28
11:02:50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苗栗縣政府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本府水利處水利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日

發文字號：府水利字第1060169904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開會事由：召開本府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審查會議

開會時間：106年9月6日(星期三)上午9時整

開會地點：本府四樓水情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楊處長明鐃

聯絡人及電話：吳國正037-559601

出席者：王委員傳益、鄒委員君瑋、交通部、交通部觀光局、經濟部、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本府教育處、本府工務處、本

府農業處、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列席者：苗栗縣頭份市公所、苗栗縣卓蘭鎮公所、本府水利處城鄉發展科

副本：本府水利處水利科

備註：

一、相關簡報資料請公所等提報單位自行準備。

二、是日現勘請公所及本府城鄉發展科配合辦理。 2017-09-01
16:23:39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苗栗縣政府　函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承辦人：吳國正

電話：037-559601

傳真：037-358151

電子信箱：kenny80276@ems.miaoli.gov.tw

受文者：本府水利處水利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水利字第10601773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府106年9月6日召開本府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審查計畫暨現勘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106年9月1日府水利字第1060169904號函辦理。

正本：王委員傳益（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鄒委員君瑋（景觀學系）、交通部、

交通部觀光局、經濟部、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本府教育處、本府工務處、本府農業處、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栗

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副本：苗栗縣頭份市公所、苗栗縣卓蘭鎮公所、本府水利處城鄉發展科(以上均含附件)

、本府水利處水利科 2017-09-12
12:09:00

























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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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相關生態保育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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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一) 石虎移動路線部分資料顯示透過藍帶進行移動。 

(二) 第二批提報計畫目前尚未設計，後續設計時將會同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及其他相關單位進行討論及審查，將影響程度降至最低，如涉及

棲地環境敏感應研提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納入工程設計。 

(三) 第一批已核定計畫，請各提案單位檢視計畫內容並做檢討調整及邀

請特生中心及相關專家學者檢視修正工程內容。 

(四) 請輔導顧問團持續以工程生命週期辦理生態檢核，並輔導提案單位

加強該議題之因應。 

  



維護管理階段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苗栗縣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112-113年度) 

民眾參與意見記錄表 

工程名稱 中港溪東興堤岸環境營造 

生態檢核階段 □提案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填表日期 113/01/09 訪談時間 113/01/08 10:00-10:30 

主辦單位 苗栗縣政府 填表單位 啟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人員 下興里 里長 黃林鳳嬌 訪談地點 下興里里長辦公處 

記錄人員 沈佳儀 訪談人員 陳雋仁、沈佳儀 

訪談意見摘要 

案件完工後地方民眾意見反饋 

1. 完工後，地方民眾常於黃昏與假日時前往使用，如散步、運動或進行其他活動。 

2. 希望正興路連結東興河濱公園往下游處，可以適當做些堤防環境營造及建立遮陰處以利

民眾使用，如頭份大橋至高鐵橋之堤防環境營造。 

3. 希望東興河濱公園至正興路之水防道路可重新整理或進行環境營造串聯，讓更多外地遊

客可以知道「東興河濱公園」並加以使用。 

 

環境現況變化 

1. 東興河濱公園較完工後，因有頭份市公所定期維護之故，無太大之環境變化。 

 

維護管理情形 

1. 東興河濱公園日常維護由頭份市公所定期派員進行打掃維護等工作，若里民有發現設施

毀損情形，則由里長向頭份市公所反映進行維修，公園除草業務則由第二川分署定期派員

進行。 

訪談照片(於113/01/08拍攝) 計畫周遭環境照片(於113/01/08拍攝) 

   
計畫周遭環境照片(於113/01/08拍攝) 計畫周遭環境照片(於113/01/08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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